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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，公安机关存档备查。

















申请人放弃承诺的








不属受理范围，告知申请人原因，并退回申请材料。








符合条件





说明理由





公安机关现场发放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





受理


责任处室：





符合条件





不符合条件





核发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








当日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全资料





资料不全





旅馆属地分、县（市）局治安大队、派出所在旅馆业取得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后十五日内对其提供的材料再次进行复核。凡现场软、硬件条件与申请人承诺不一致的，应现场收回特种行业许可证，停止营业活动。








县（市）区分局治安部门审核材料现场勘查





申请人承诺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符合开办旅馆审批条件，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。











申请人向县区行政服务大厅治安窗口提出开办旅馆申请


治安管理窗口提出申请








